mx A BB

o bE A s ET R (RE D% P)
Ay A ﬁ;p@}‘%

FAFEARRRERA AT E > P ALY EARFLI3EH 9P
PR E fﬂmz b & Frcar Bl 128 B 2 F 5 11215024
FAzt R SR I® ¥ TR el13E Rt F 5168503 TH
F Ao ﬁf\l‘fu‘«"]i#&\?“‘

e

|

B

- ~FEB W o

SR TR R AL RS O PR
LU

— ‘gﬁ:ff}/\‘?w;ff);tjgﬁ:Aﬁlg’;' ”% ('T%CP_FQ:-;‘E? a)r@@;;pgﬁ.4 i
F o~ 2 g3LA5000-0000p * o Ef B (TAHAEL ) o
XF12#42 28p 4244 3F > A4 47 £ %X LR1EL3®E
BEZARIELIGC » 413 &R LY Lo K2R
TR B R TRIEH S FIFHERE S 220.31F
A ek F PR R E0.2502 1 A%0.dmg/L (B R 0. 31mg/
L)yt s (THRASHEFZ) > 5535 WBEF
l;@iﬁiﬁiT”ﬁ A EM}E H f"’r“ﬁ 75 (1128572 3p &
AR TIDRET ¥ -1 \Lxé"g | % & (Tﬁ_{gif'}—lﬂ) % 3Hi%
?9}5#&%;(Tyﬁ¢ ﬁ—l—iﬁ»d‘;) rill' » TR B o AL IR A T
PREFRNY 27 SR AmREALT > R AE R 0
11287 21 p ®WHE A7 T 5 22-A00G7X2375 40 4% (7
FRas) At PR A pio i 2 RARB Y > T UM

~

EWME oA IFATIR ) R MR E FIGE AR 2 TR



Fe (THRG ) ALK B® TR 0 R RBAES L 27
AERTE A 0 PR A B A Pk PR A Fh#r‘;m_é”' P24
B2 GERFRZEFZHELARL > EPIFR{MTE
MR R BEE 2 B IRA) RS RELI2ERTF F112
LBLA A (TR 2L 08 R s o F3r A 3 PR 0 At
UF o KW fr:s: H2 ek £ AR (TR 2
Fm>rhw FAERF L LR - 2 & > R UL k]
JERER M FH 168%{%\ TASE M) o

AP FAARTFARE VIRA A RFLEPEERE 25 R
;L'ljii‘_i?a?\‘. o

}g—y 7;—} L';ﬁ:l\ygljgi‘_,ff«‘u:;f;}t__p%&/\_n;‘ag&?}zkz"%f
T2 7’712*73!\:}%?.?- T o PENTFFEET LY D RERd
fr#ﬁ?&@*ﬁugf’ﬁﬁqu \?1“7’\/__,&;&2& B iRdg r‘}a%‘ ¥
AP-2PBgRE Y FRARE ) FE.2. 4P TERA L

2

>

R B G F PRI FEEN > VR GIEF R
PREFECECNZE TR LR PHFABAFHIRE
FooERFLRER LB ma L2 P AT FT TR
FIRA T A o HAL P IR A SRR RS 5 B #
IR - F

RN -

()3 7 re R it 2 ﬁﬁi”%f’?\‘}z A1 #67 22p B o2

£

» TP RIS Zp112E87 15P % (7 o (THLTFIRIE (T
%3@%& T(F1E) B TR
“i*" 2 RN R B AR ERTE 2

S L= Il

178
%
HFANB I FIGFRE¥ T8 > Y B 5 (7rernd 2 3

',—io ...... o 1;333;[?) Ta": ?J—F‘UL, q-/\fi“g %\‘ i_i l“ ...... _i
PR FRA BR 2 o | X [TFILIHFWE $263152.4% 17 - %5
FART D TEEARZRLEIFT R L AEER Y L3

Bom 20 & o e AP I A E B TR e
\ 'E‘II; ko E?»r—g T I E ’é, [;:L},@i " HE %‘ yeid

N2 —_ . R 55 s -~
CER A RS T - o F



R e i EEE AN i A = AR - S
Mo BEFRZRIBIAPLTEFRDRREZ P FEE
SRR = S B2 3 AR ﬂ-‘ﬁ* I+ }i R
¥ T3 RIEF I L ER- 2 0k ’B@ﬁw%ih%éd’
e ?‘\F?o%}i*—i-”’ﬁ'%ﬁiéafw e A - ARAERE
TR T AR TABaER A 18~ $3% 2
% 57 2 A2 - ’ﬁiﬁﬁfv&ﬁ%ﬂ%Zﬁj » BE LA
BT ABERA R - A ARG 22 ELR B
FAFUERP N LER G L BFE 0 LR R
FERR L)L 2 % & > a P T HE NPT AT
&
H@aﬁiﬁw¥3$ﬁ¥hﬁ~ﬁéﬁ?Sﬁ&¥7ﬁ%ﬁJ

EE L L R L O AR T
I

Fs2F B T A AL X il AR D
ﬁ,ﬁ4i%é?4ﬁ’ﬁﬁ N S S 4

- SR ARERTAEE - ~ G R T
FrE 2 Bipspinz gAIE S ) T AFESY FAR-F
NEZD LA P BRI EF AR TR F R A
ERNEZNEF F-BARR IR 3 IS BEOE



=)

A2~ AP P R HBR G B R e
e iﬁ“ﬁwélﬁuiﬁvd“‘35ﬂf£“‘1 .

(e dzH ‘J‘uﬁa,y NERCE AR I 4
IR FOFH P £ ) EF (TS
. ]%jrnm e f"JTI‘g'J , %%.I«LL $ 40 F 2 2R éf
‘?\“ *}“ KB AELE EReRic » AH AT H L BERF
2B T A E et E g R 2 ) %’1 @ r-s“r]
e "Lr”ﬁ 4}"]‘@1‘}3_ 2 »f%vﬁ%ﬁ,fmgg r

axs
\;;1 ¥
’44\" H

-3“

*‘TIJ

7

7)H<

Y @]L“ ’/‘Ei%’ﬁﬁﬁ ’f“r’ﬁ A l"*i’i
ZERERA SR - AP @ik
A E O R2E | 2 ) 0 MR REE TR ) R E
EALfE A8 A s 2 3R Y R]13FRAR AT R25R
HPALFE BREINIIMEREKFT 515483 > Mg s
LR R ERHGIRISY AR Y Z Rdrie T AL R
BB A ABERA L - A G @R Lyz%?—ﬁL
[ LA 2 FELE AR Y RE BT R IEE
LR PGSR FREALRG B R A

Sho X BIRERIFATE ORI FARIFRE R
8 gm o 112&4 7 28P 4B?3'24/w\f4f R RENAT R F AR
ER3EEE X ARIERS Y SETBHEERFRILESR
Rl Fl3 AR ER A %235ﬁ;%33iax'r§-ﬂ; CIEyR &
0.3lmg/L) | 2@ FEEH > 2 hdimzzE g e
EPEHRFTANS o A AL s B H2 T3 A o i
TAEFw LLFE TR T 5 A 0 Pl R o AR R A
TARE AL FE AR T af AT 2 B H %
TAT = R s 0 FHAR IR A e A
E o RS R s 2o 72
;ﬁ %PE-H’W@?“@#HF"FE%”ﬁ
B3 m;@fn 4;{@;;*&4 Eﬁiﬁa,gw?ﬁ
iﬁi Bfﬁﬁ»ﬁf‘—"ﬁZZ‘ AHEF R T

A

=

.

\

Y

>~

b

e

g
—3"‘ /ﬂ}



$ERAfIF 2R R L RRPERA 2084 T E
RIS R S ”Zfﬁl*”%“"%\’%ﬁg7klfr‘iﬁiﬁi
%—v&:’wifémﬁw"’ﬂ T X2 mEES 2 FFE R
FRF AL REL c RFAHI AT AN EL 0 W
BB FAFTARE S FALEFT AR EEEE o
i RIAEFEL > R ER 0 FERY > RBIH W o
;jﬁ’mﬁghﬁE?ﬁ?’%lﬁ R FE
THF IR BT IITRE 52630 250 BB 5 23T 0%
2. 8% 1B R T TP o At} ;%4%}%&@%“}#1 EES - 3
EEw o P FHFEFHWE P ATERTE0R (FHFAHT) A
Jed PR A R S EA T AL 2 23 AT o
AP hiE s A iRE BRI o k7R 263752514
B~ %2008 %27 ~ %237Ti152.8% 178 ~ %98 'fﬁééliéé*wﬁi ’
Fjdded < o

144
p
ok
=
kM
T‘
i
i
N

v = EN 2y 114 =& 4 g 10 p
B R FIEIAY Z e
FHEZT MmOR &
E2F OB OE W
ESAE - (O
T O K E
2F % & 7
v F o A F P OE R O~ &2 2
v = EY 2 114 = 4 ¢ 10 p
E 0 A S




{"module":"bookmark","leaf":true,"children":[{"module":"一、訴外人即被上訴人員工許思渝...","dom_id":"b16044796963590"},{"module":"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與上訴人在...","dom_id":"b16044796963591"},{"module":"四、本院查：","dom_id":"b16044796963594"},{"module":"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dom_id":"b16044796963594"},{"module":"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係...","dom_id":"b16044796963591"}],"loadTre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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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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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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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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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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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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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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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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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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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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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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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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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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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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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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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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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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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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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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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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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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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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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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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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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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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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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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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4年度交上統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被 上訴 人  粕勝科技有限公司（原名：粕勝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明彥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121號判決，提起上訴，經同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上字第168號裁定移送本院，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柒佰伍拾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訴外人即被上訴人員工許思渝（下稱許君）駕駛被上訴人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自用小客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4月28日4時24分許，行經臺北市長安東路1段53巷與長安東路1段交岔口，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建國派出所員警攔停，並測得其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31毫克而有「吐氣酒精濃度達0.25以上未滿0.4mg/L（濃度0.31mg/L）」的違規行為（下稱系爭酒駕行為），當場予以舉發，並認系爭車輛所有人即被上訴人有行為時（112年5月3日修正公布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情形，亦予舉發。被上訴人不服舉發提出申訴，經上訴人確認違規屬實，依系爭規定，於112年8月21日製開北市裁催字第22-A00G7X237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被上訴人吊扣汽車牌照24個月，並限期繳送牌照。被上訴人不服，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該院依職權移請上訴人重新審查後，上訴人乃改予裁處被上訴人吊扣汽車牌照24個月（違規事實及違反法條均未變更，僅刪除原載關於汽車牌照逾期不繳送之處理部分）。嗣經原審112年度交字第112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受理該上訴事件之同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下稱原裁定法院）因認本件有確保裁判見解統一之必要，以原裁定法院113年度交上字第168號裁定移送本院裁判。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與上訴人在原審之聲明與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係以：被上訴人與訴外人許君簽訂之勞務承攬契約書，已明確約定許君借用系爭車輛時須遵守相關規範及遵循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再依據「粕勝有限公司-公司車輛使用管理規定」第5.2.4條載明「駕駛人禁止酒駕、禁止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條例」，衡情可據之信賴許君不致違反道交條例禁止酒駕之規定，上訴人漏未審酌上開事實，逕認許君駕駛系爭車輛而為之系爭酒駕行為可歸責於被上訴人，即有未洽。是被上訴人訴請撤銷原處分為有理由等語，為其論據。
四、本院查：　　
　㈠按行政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施行法於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並經司法院令定自112年8月15日施行。行政訴訟法施行法第22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之簡易訴訟程序事件，其抗告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適用修正行政訴訟法之規定。……。（第3項）前二項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或抗告準用之。」又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4第1項、第5項規定：「高等行政法院受理上訴事件，認有確保裁判見解統一之必要者，應以裁定敘明理由移送最高行政法院裁判之。」「除前項情形外，最高行政法院各庭應先以徵詢書徵詢其他庭之意見，並準用行政法院組織法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五條之二、第十五條之五至第十五條之十一規定。」是以，高等行政法院受理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之上訴事件，若所涉法律爭議於屬終審之高等行政法院間之見解存有歧異情事，因有確保裁判見解統一之必要，自應移送本院裁判，並應由本院各庭先以徵詢書徵詢其他庭之意見。查本件個案事實係涉及「系爭規定：『汽機車駕駛人有第1項、第3項至第5項之情形之一，吊扣該汽機車牌照2年』，是否須以汽機車所有人與駕駛人為同一人，始有適用」之法律爭議。各高等行政法院裁判之見解確存有歧異情事，是原裁定法院認有確保裁判見解統一之必要，而裁定移送本院裁判，核無不合。
　㈡次按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行為時第3項及第7項規定：「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二萬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至二年；附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至四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二、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駛人於十年內第二次違反第一項規定者，……」「汽機車所有人，明知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各款情形，而不予禁止駕駛者，……」系爭規定：「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情形之一，吊扣該汽機車牌照二年；因而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得依行政罰法第七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沒入該車輛。」又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二、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一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三以上。」審諸系爭規定於111年1月28日修正增訂之立法歷程、規範目的及對照道交條例之整體法條結構，其僅係針對汽機車駕駛人有該當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3項至第5項（即包括單純酒駕、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拒絕酒測及酒測前服用含酒精之物等情形）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施以吊扣汽機車牌照之行政罰，藉此等加重之非難制裁，警戒汽機車駕駛人避免其重蹈覆轍，而非對未實施上開違規行為之汽機車所有人施以吊扣汽機車牌照之處罰，尚不得僅因汽機車所有人對汽機車之所有權，即令其「居於保證人地位」，而認其負有防止汽機車駕駛人發生上開違規行為之作為義務。因此，須汽機車所有人係與違反上開行政法上義務之違規駕駛人為同一人時，始得依系爭規定對其施以「吊扣該汽機車牌照2年」之處罰，以符處罰法定原則。核上開法律見解，業經本院第三庭審理另案113年度交上統字第2號交通裁決事件，提具本院114年度徵字第1號徵詢書，徵詢其他各庭意見，經受徵詢庭均回復同意第三庭所擬採「系爭規定須以汽機車所有人與駕駛人為同一人，始有適用」之法律見解，已為本院統一之法律見解。本件上訴事件所涉相同法律爭議，自應以該統一法律見解據為終局判決。
　㈢經查，系爭車輛是被上訴人所有，被上訴人員工許君駕駛系爭車輛，於112年4月28日4時24分許，行經臺北市長安東路1段53巷與長安東路1段交岔口，經舉發機關員警攔停並進行酒測，因有「汽機車駕駛人有第35條第3項之情形（酒測值0.31mg/L）」之違規行為等情，為原判決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是被上訴人雖為系爭車輛之所有人，惟並非實施系爭酒駕行為之行為人，則依前揭說明，被上訴人既未實施系爭酒駕行為，即非系爭規定所明定之處罰對象。因此，上訴人依系爭規定作成原處分，對被上訴人裁處吊扣汽車牌照24個月，於法即有違誤。原判決撤銷原處分之理由雖有未洽，惟其結論並無不同，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主張勞務承攬契約書及被上訴人車輛使用管理規定僅係對借用車輛之駕駛為告知義務，並未對違反規定之駕駛有任何不利益之要求，並無規範駕駛人之效力，亦無從以此管理系爭車輛，且被上訴人於起訴時自承不知系爭車輛遭許君駛出，足證被上訴人對系爭車輛掌握力及實質管理不足，當然有管理車輛過失。原審未對上述事項加以調查，僅片面聽取被上訴人有利陳詞，有調查事實不備之違法等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後段準用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即明。本件上訴人對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既經駁回，則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上訴裁判費）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後段、第255條第2項、第237條之8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高  愈  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章  舒  涵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4年度交上統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被 上訴 人  粕勝科技有限公司（原名：粕勝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明彥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121號判決，

提起上訴，經同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上字第168號裁定移

送本院，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柒佰伍拾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訴外人即被上訴人員工許思渝（下稱許君）駕駛被上訴人所

    有、車牌號碼000-0000自用小客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

    民國112年4月28日4時24分許，行經臺北市長安東路1段53巷

    與長安東路1段交岔口，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建國

    派出所員警攔停，並測得其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31毫克

    而有「吐氣酒精濃度達0.25以上未滿0.4mg/L（濃度0.31mg/

    L）」的違規行為（下稱系爭酒駕行為），當場予以舉發，

    並認系爭車輛所有人即被上訴人有行為時（112年5月3日修

    正公布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

    第9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情形，亦予舉發。被上訴人不

    服舉發提出申訴，經上訴人確認違規屬實，依系爭規定，於

    112年8月21日製開北市裁催字第22-A00G7X237號裁決書（下

    稱原處分），裁處被上訴人吊扣汽車牌照24個月，並限期繳

    送牌照。被上訴人不服，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

    庭（下稱原審）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該院依職權移請上訴

    人重新審查後，上訴人乃改予裁處被上訴人吊扣汽車牌照24

    個月（違規事實及違反法條均未變更，僅刪除原載關於汽車

    牌照逾期不繳送之處理部分）。嗣經原審112年度交字第112

    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受理該上訴事件之同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下稱原裁定法

    院）因認本件有確保裁判見解統一之必要，以原裁定法院11

    3年度交上字第168號裁定移送本院裁判。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與上訴人在原審之聲明與答辯，均引用原

    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係以：被上訴人與訴外人許君簽

    訂之勞務承攬契約書，已明確約定許君借用系爭車輛時須遵

    守相關規範及遵循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再依據「粕勝有限

    公司-公司車輛使用管理規定」第5.2.4條載明「駕駛人禁止

    酒駕、禁止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條例」，衡情可據之信賴許君

    不致違反道交條例禁止酒駕之規定，上訴人漏未審酌上開事

    實，逕認許君駕駛系爭車輛而為之系爭酒駕行為可歸責於被

    上訴人，即有未洽。是被上訴人訴請撤銷原處分為有理由等

    語，為其論據。

四、本院查：　　

　㈠按行政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施行法於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

    ，並經司法院令定自112年8月15日施行。行政訴訟法施行法

    第22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修正行政訴訟法施

    行前已繫屬於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之簡易訴訟程序事件，其

    抗告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適用修正行政訴訟法之規定

    。……。（第3項）前二項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或

    抗告準用之。」又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4第1項、第5項規定

    ：「高等行政法院受理上訴事件，認有確保裁判見解統一之

    必要者，應以裁定敘明理由移送最高行政法院裁判之。」「

    除前項情形外，最高行政法院各庭應先以徵詢書徵詢其他庭

    之意見，並準用行政法院組織法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五條之

    二、第十五條之五至第十五條之十一規定。」是以，高等行

    政法院受理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之上訴事件，若所涉法律

    爭議於屬終審之高等行政法院間之見解存有歧異情事，因有

    確保裁判見解統一之必要，自應移送本院裁判，並應由本院

    各庭先以徵詢書徵詢其他庭之意見。查本件個案事實係涉及

    「系爭規定：『汽機車駕駛人有第1項、第3項至第5項之情形

    之一，吊扣該汽機車牌照2年』，是否須以汽機車所有人與駕

    駛人為同一人，始有適用」之法律爭議。各高等行政法院裁

    判之見解確存有歧異情事，是原裁定法院認有確保裁判見解

    統一之必要，而裁定移送本院裁判，核無不合。

　㈡次按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行為時第3項及第7項規定：「汽

    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

    駕駛人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

    人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二萬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

    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至二年；附載未滿十二歲

    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至四年

    ；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二、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

    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三月二十六日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駛人於十年內

    第二次違反第一項規定者，……」「汽機車所有人，明知汽機

    車駕駛人有第一項各款情形，而不予禁止駕駛者，……」系爭

    規定：「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情形之

    一，吊扣該汽機車牌照二年；因而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得

    依行政罰法第七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

    規定沒入該車輛。」又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

    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二、

    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

    一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三以上。」審諸

    系爭規定於111年1月28日修正增訂之立法歷程、規範目的及

    對照道交條例之整體法條結構，其僅係針對汽機車駕駛人有

    該當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3項至第5項（即包括單純酒

    駕、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拒絕酒測及酒測前服用含酒精

    之物等情形）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施以吊扣汽機車

    牌照之行政罰，藉此等加重之非難制裁，警戒汽機車駕駛人

    避免其重蹈覆轍，而非對未實施上開違規行為之汽機車所有

    人施以吊扣汽機車牌照之處罰，尚不得僅因汽機車所有人對

    汽機車之所有權，即令其「居於保證人地位」，而認其負有

    防止汽機車駕駛人發生上開違規行為之作為義務。因此，須

    汽機車所有人係與違反上開行政法上義務之違規駕駛人為同

    一人時，始得依系爭規定對其施以「吊扣該汽機車牌照2年

    」之處罰，以符處罰法定原則。核上開法律見解，業經本院

    第三庭審理另案113年度交上統字第2號交通裁決事件，提具

    本院114年度徵字第1號徵詢書，徵詢其他各庭意見，經受徵

    詢庭均回復同意第三庭所擬採「系爭規定須以汽機車所有人

    與駕駛人為同一人，始有適用」之法律見解，已為本院統一

    之法律見解。本件上訴事件所涉相同法律爭議，自應以該統

    一法律見解據為終局判決。

　㈢經查，系爭車輛是被上訴人所有，被上訴人員工許君駕駛系

    爭車輛，於112年4月28日4時24分許，行經臺北市長安東路1

    段53巷與長安東路1段交岔口，經舉發機關員警攔停並進行

    酒測，因有「汽機車駕駛人有第35條第3項之情形（酒測值0

    .31mg/L）」之違規行為等情，為原判決確定之事實，核與

    卷內證據資料相符。是被上訴人雖為系爭車輛之所有人，惟

    並非實施系爭酒駕行為之行為人，則依前揭說明，被上訴人

    既未實施系爭酒駕行為，即非系爭規定所明定之處罰對象。

    因此，上訴人依系爭規定作成原處分，對被上訴人裁處吊扣

    汽車牌照24個月，於法即有違誤。原判決撤銷原處分之理由

    雖有未洽，惟其結論並無不同，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以其

    主觀之見解，主張勞務承攬契約書及被上訴人車輛使用管理

    規定僅係對借用車輛之駕駛為告知義務，並未對違反規定之

    駕駛有任何不利益之要求，並無規範駕駛人之效力，亦無從

    以此管理系爭車輛，且被上訴人於起訴時自承不知系爭車輛

    遭許君駛出，足證被上訴人對系爭車輛掌握力及實質管理不

    足，當然有管理車輛過失。原審未對上述事項加以調查，僅

    片面聽取被上訴人有利陳詞，有調查事實不備之違法等語。

    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

    定其費用額，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後段準用第237條

    之8第1項規定即明。本件上訴人對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既

    經駁回，則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上訴裁判費）自

    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後

    段、第255條第2項、第237條之8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高  愈  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章  舒  涵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4年度交上統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蘇福智              

被 上訴 人  粕勝科技有限公司（原名：粕勝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明彥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121號判決，提起上訴，經同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上字第168號裁定移送本院，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柒佰伍拾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訴外人即被上訴人員工許思渝（下稱許君）駕駛被上訴人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自用小客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4月28日4時24分許，行經臺北市長安東路1段53巷與長安東路1段交岔口，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建國派出所員警攔停，並測得其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31毫克而有「吐氣酒精濃度達0.25以上未滿0.4mg/L（濃度0.31mg/L）」的違規行為（下稱系爭酒駕行為），當場予以舉發，並認系爭車輛所有人即被上訴人有行為時（112年5月3日修正公布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9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情形，亦予舉發。被上訴人不服舉發提出申訴，經上訴人確認違規屬實，依系爭規定，於112年8月21日製開北市裁催字第22-A00G7X237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被上訴人吊扣汽車牌照24個月，並限期繳送牌照。被上訴人不服，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該院依職權移請上訴人重新審查後，上訴人乃改予裁處被上訴人吊扣汽車牌照24個月（違規事實及違反法條均未變更，僅刪除原載關於汽車牌照逾期不繳送之處理部分）。嗣經原審112年度交字第112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受理該上訴事件之同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下稱原裁定法院）因認本件有確保裁判見解統一之必要，以原裁定法院113年度交上字第168號裁定移送本院裁判。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與上訴人在原審之聲明與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係以：被上訴人與訴外人許君簽訂之勞務承攬契約書，已明確約定許君借用系爭車輛時須遵守相關規範及遵循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再依據「粕勝有限公司-公司車輛使用管理規定」第5.2.4條載明「駕駛人禁止酒駕、禁止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條例」，衡情可據之信賴許君不致違反道交條例禁止酒駕之規定，上訴人漏未審酌上開事實，逕認許君駕駛系爭車輛而為之系爭酒駕行為可歸責於被上訴人，即有未洽。是被上訴人訴請撤銷原處分為有理由等語，為其論據。

四、本院查：　　

　㈠按行政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施行法於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並經司法院令定自112年8月15日施行。行政訴訟法施行法第22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之簡易訴訟程序事件，其抗告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適用修正行政訴訟法之規定。……。（第3項）前二項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或抗告準用之。」又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4第1項、第5項規定：「高等行政法院受理上訴事件，認有確保裁判見解統一之必要者，應以裁定敘明理由移送最高行政法院裁判之。」「除前項情形外，最高行政法院各庭應先以徵詢書徵詢其他庭之意見，並準用行政法院組織法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五條之二、第十五條之五至第十五條之十一規定。」是以，高等行政法院受理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之上訴事件，若所涉法律爭議於屬終審之高等行政法院間之見解存有歧異情事，因有確保裁判見解統一之必要，自應移送本院裁判，並應由本院各庭先以徵詢書徵詢其他庭之意見。查本件個案事實係涉及「系爭規定：『汽機車駕駛人有第1項、第3項至第5項之情形之一，吊扣該汽機車牌照2年』，是否須以汽機車所有人與駕駛人為同一人，始有適用」之法律爭議。各高等行政法院裁判之見解確存有歧異情事，是原裁定法院認有確保裁判見解統一之必要，而裁定移送本院裁判，核無不合。

　㈡次按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行為時第3項及第7項規定：「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二萬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至二年；附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至四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二、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駛人於十年內第二次違反第一項規定者，……」「汽機車所有人，明知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各款情形，而不予禁止駕駛者，……」系爭規定：「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之情形之一，吊扣該汽機車牌照二年；因而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得依行政罰法第七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沒入該車輛。」又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二、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一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三以上。」審諸系爭規定於111年1月28日修正增訂之立法歷程、規範目的及對照道交條例之整體法條結構，其僅係針對汽機車駕駛人有該當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3項至第5項（即包括單純酒駕、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拒絕酒測及酒測前服用含酒精之物等情形）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施以吊扣汽機車牌照之行政罰，藉此等加重之非難制裁，警戒汽機車駕駛人避免其重蹈覆轍，而非對未實施上開違規行為之汽機車所有人施以吊扣汽機車牌照之處罰，尚不得僅因汽機車所有人對汽機車之所有權，即令其「居於保證人地位」，而認其負有防止汽機車駕駛人發生上開違規行為之作為義務。因此，須汽機車所有人係與違反上開行政法上義務之違規駕駛人為同一人時，始得依系爭規定對其施以「吊扣該汽機車牌照2年」之處罰，以符處罰法定原則。核上開法律見解，業經本院第三庭審理另案113年度交上統字第2號交通裁決事件，提具本院114年度徵字第1號徵詢書，徵詢其他各庭意見，經受徵詢庭均回復同意第三庭所擬採「系爭規定須以汽機車所有人與駕駛人為同一人，始有適用」之法律見解，已為本院統一之法律見解。本件上訴事件所涉相同法律爭議，自應以該統一法律見解據為終局判決。

　㈢經查，系爭車輛是被上訴人所有，被上訴人員工許君駕駛系爭車輛，於112年4月28日4時24分許，行經臺北市長安東路1段53巷與長安東路1段交岔口，經舉發機關員警攔停並進行酒測，因有「汽機車駕駛人有第35條第3項之情形（酒測值0.31mg/L）」之違規行為等情，為原判決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是被上訴人雖為系爭車輛之所有人，惟並非實施系爭酒駕行為之行為人，則依前揭說明，被上訴人既未實施系爭酒駕行為，即非系爭規定所明定之處罰對象。因此，上訴人依系爭規定作成原處分，對被上訴人裁處吊扣汽車牌照24個月，於法即有違誤。原判決撤銷原處分之理由雖有未洽，惟其結論並無不同，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主張勞務承攬契約書及被上訴人車輛使用管理規定僅係對借用車輛之駕駛為告知義務，並未對違反規定之駕駛有任何不利益之要求，並無規範駕駛人之效力，亦無從以此管理系爭車輛，且被上訴人於起訴時自承不知系爭車輛遭許君駛出，足證被上訴人對系爭車輛掌握力及實質管理不足，當然有管理車輛過失。原審未對上述事項加以調查，僅片面聽取被上訴人有利陳詞，有調查事實不備之違法等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後段準用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即明。本件上訴人對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既經駁回，則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750元（上訴裁判費）自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後段、第255條第2項、第237條之8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高  愈  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章  舒  涵



